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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为推动不动产登记代理行业健康成长，促进不动产登记代理服务机构业务发展，提升服务质量，更

好地服务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记代理人协会组织编制了《不动产登记代理业

务导则（2024）》。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记代理人协会、中国农业大学、广东省不动产登记与估

价专业人员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朱道林、王军、姜栋、薛红霞、李胜胜、张立新、鲍丽萍、张延丽、吴涛、蒯

秀华、陈光耀、刘泽超、宋洋、刘淑珍、代亚婷、董晓洁、丁媛媛、邓思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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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登记代理业务导则（2024）

为指导和规范不动产登记代理业务，推动不动产登记代理行业

发展，支撑新时代市场经济体系下不动产产权保障需求，满足多样

化市场需求的全流程专业技术服务要求，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特制定本文件。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不动产登记代理业务的主要类型、业务内容、工

作程序与技术要点、成果形式、专业能力要求、主要业务来源等。

本文件适用于不动产登记代理机构及不动产登记代理专业人员

在不动产登记、地籍调查、自然资源确权登记、自然资源调查清查

与监测、用地用海用岛报批等领域提供专业服务时参考，亦可供有

关当事人、委托人等在遴选不动产登记代理机构时参考。业务范围

包含但不限于本文件所列示的内容。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

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

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 42547—2023 地籍调查规程

GB/T 37346—2019 不动产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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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T 1008—2007 土地勘测定界规程

TD/T 1015.1—2024 地籍数据库 第1部分：不动产

TD/T 1015.2—2024 地籍数据库 第2部分：自然资源

TD/T 1095—2024 不动产登记规程

TD/T1077—2023 地籍调查基本术语

3.执业原则

3.1 恪尽职守

不动产登记代理机构及不动产登记代理专业人员应当遵守国家

法律、行政法规和技术标准、规程规范，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及委托人的合法权益，遵守保密规则，对开展业务时知悉的不动产

信息以及其他应当保密的信息等予以保密，恪守职业道德，独立、

公正、平等、诚信地开展不动产登记代理相关业务。

3.2 守正创新

规范并高质量开展传统业务，同时发挥行业及自身技术优势，

深入挖掘与不动产登记代理相关联的业务，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竞争

力、扩大行业影响力，适应时代趋势，拓展服务领域，实现经营范

围扩大和规模增长。

3.3 专业水准

充分发掘不动产登记代理机构及其专业人员的业务经验、知识

和技能积累，分析提供全链条专业服务的可能性，培养从事不动产

权属调查、资产摸查、管理利用等全生命周期的服务能力，为支撑

市场经济体系下的产权保障需求提供高质量的专业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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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审慎执业

不动产登记代理机构及不动产登记代理专业人员承接业务时应

遵循审慎原则，在充分了解业务内容、主要工作程序及技术要点、

专业能力胜任要求以及成果形式的基础上，结合本机构具备的知识

储备、人员储备、技术储备情况，谨慎承接相关业务。

4. 不动产权利登记代理

4.1 不动产权利登记类型

（1）不动产权利登记主要包括：

a）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

b）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

c）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登记；

d）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登记；

e）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登记；

f）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

g）土地经营权登记；

h）国有农用地的使用权登记；

i）林权登记；

j）海域使用权及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登记；

k）居住权登记；

l）地役权登记；

m）抵押权登记。

（2）登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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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权利登记类型包括首次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注

销登记等。

4.2 业务内容

不动产登记代理专业人员为委托人整理或编制登记所需的相关

申请材料，获取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

4.3 主要工作程序与技术要点

（1）接受委托，签订业务合同。其中由委托代理人代为申请登

记的，其授权委托书需经公证或经不动产登记机构工作人员进行见

证；

（2）参照附录A有关文件规定，编制工作方案，制定工作计划；

（3）准备相关申请材料，包括权属来源证明、不动产登记申请

书、地籍调查成果等；

（4）填写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5）完成登记，获取不动产权证书、不动产登记证明或相关中

间成果。

4.4 成果形式

不动产权证书、不动产登记证明或相关中间成果。

4.5 专业能力胜任要求

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确定

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

《不动产登记规程》等法律、行政法规、政策规定和技术标准、规



5

程规范，掌握不动产所有权、使用权、居住权、地役权、抵押权等

不动产权利登记的基本流程、材料要求等。

4.6 主要业务来源

村集体经济组织、企业、事业单位、政府部门、个人等。

5.其他登记代理

5.1 登记类型

其他登记类型主要包括预告登记、更正登记、异议登记、查封

登记等。

5.2 业务内容

不动产登记代理专业人员为委托人整理或编制登记所需的相关

申请材料，获取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

5.3 主要工作程序与技术要点

（1）接受委托，签订业务合同。其中由委托代理人代为申请登

记的，其授权委托书需经公证或经不动产登记机构工作人员进行见

证；

（2）参照附录A有关文件规定，编制工作方案，制定工作计划；

（3）结合登记类型准备相关申请材料。以预告登记为例，预购

商品房的，提交商品房预售合同；以预购商品房等不动产设定抵押

的，提交不动产登记证明以及不动产抵押合同、主债权合同；不动

产转移的，提交不动产权证书、不动产转让合同；不动产抵押的，

提交不动产权证书或者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动产抵押合同和主债权

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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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填写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5）完成登记，获取不动产权证书或者不动产登记证明。

5.4 成果形式

不动产权证书、不动产登记证明或相关中间成果。

5.5 专业能力胜任要求

熟悉《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不动产登记规程》等法律、行政法规、政策规定和技术标准、规

程规范，掌握不动产预告登记、更正登记、异议登记、查封登记等

的流程、材料要求等。

5.6 主要业务来源

村集体经济组织、企业、事业单位、政府部门、个人等。

6.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代理

6.1 登记类型

自然资源确权登记的对象包括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

滩涂、海域、无居民海岛以及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的所

有权和所有自然生态空间。自然资源确权登记类型包括自然资源首

次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和更正登记。

6.2 业务内容

不动产登记代理机构和专业人员按照委托代理的业务事项，协

助委托人开展前期准备，进行确权登记调查，绘制确权登记图件等，

完成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成果。

6.3 主要工作程序与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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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接受委托，签订业务合同；

（2）参照附录A有关文件规定，编制工作方案，制定工作计划；

（3）前期准备，包括技术准备和资料准备，收集整理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水利、林草等相关部门已有的资料；

（4）编制工作底图，以最新的全国国土调查及年度变更调查成

果为基础编制，也可采用现势性更强、分辨率更高的正射影像图；

（5）预划登记单元；

（6）协助自然资源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发布登记通告；

（7）以不动产登记成果为基础，结合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

单划定成果，查清自然资源登记单元权属状况、界址，登记单元内

所有权、相关不动产权利及许可等信息；

（8）依据全国国土调查和自然资源专项调查成果，查清自然资

源的坐落、空间范围、面积、类型以及数量、质量等自然状况；

（9）依据国土空间规划明确的用途管制范围、生态保护红线、

特殊保护区范围线等管理管制成果，查清自然资源登记单元内相关

公共管制要求；

（10）协助开展登记单元界线核实与核实情况处理；

（11）协助开展登记单元内权属状况核实与核实情况处理；

（12）协助开展自然资源类型和公共管制情况核实与核实情况

处理；

（13）地籍调查表填写；

（14）界址点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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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地籍图编绘；

（16）登记单元图编绘；

（17）面积计算；

（18）按有关文件标准建设数据库；

（19）协助登记机构完成自然资源确权登记。

6.4 成果形式

自然资源地籍调查成果、自然资源地籍数据数据库成果或相关

中间成果等。

6.5 专业能力胜任要求

熟悉《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暂行办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操作指

南》《自然资源地籍调查技术要求》《不动产登记规程》等法律、

行政法规、政策规定和技术标准、规程规范，掌握自然资源统一确

权登记流程、材料清单和相关技术要求。

6.6 主要业务来源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自然资源产权主体等。

7.用地用海用岛全流程代理

7.1 业务类型

根据用地用海用岛的不同环节，业务类型可划分为：

（1）建设项目用地用海用岛预审代理；

（2）用地用海用岛报批代理；

（3）批后供应手续办理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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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房屋报建和竣工验收手续办理代理。

7.2 业务内容

不动产登记代理专业人员参照附录A有关文件规定，为企业、事

业单位、政府部门、个人等用地用海用岛或供应主体准备相应环节

审批材料，协助委托人完成建设项目用地用海用岛预审、报批、批

后供应手续办理、房屋报建和竣工验收手续办理等。

7.3 主要工作程序与技术要点

（1）接受委托，签订业务合同；

（2）参照附录A有关文件规定，编制工作方案，制定工作计划；

（3）收集基础资料；

（4）编制相应环节的审批申请表；

（5）收集或编制相关申请报告，制作相关图件、数据库和坐标

文件等，按项目特点逐级上报审批；

（6）获取对应环节的批复文件及成果，如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

见、用地批复、划拨决定书、出让合同、施工许可证、规划许可证

等。

7.4 成果形式

相应工作环节的批复成果文件，或相关中间成果。

7.5 专业能力胜任要求

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

地产管理法》《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用地用海要素保障的通

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建设用地报批文本格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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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以及《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等有关用地用海用岛审查

报批等政策，了解地方房屋报建、竣工验收相关流程和材料要求。

7.6 主要业务来源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企业、事业单位、个人等用地用海用岛主

体。

8.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代理

8.1 业务内容

不动产登记代理专业人员参照附录A有关文件规定为相关主体

查询不动产登记相关资料提供专业服务，包括土地档案查询、建筑

档案查询、房产档案查询等。

8.2 主要工作程序与技术要点

按照不动产登记部门和相关档案管理部门的要求，参照附录A

有关文件规定，收集材料和提交申请，主要包括：准备查询申请书、

查询目的说明、申请人的身份材料等。涉及利害关系人查询的，应

准备并提交证实存在利害关系的材料。

8.3 成果形式

不动产登记相关档案材料，或合同约定的其他成果。

8.4 专业能力胜任要求

熟悉《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不动产登记规程》等法律、行政法规、政策规定和技术标准、规

程规范，掌握不动产登记资料档案查询相关工作流程、材料要求。

8.5 主要业务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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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事业单位、个人等。

9.国有建设用地供后用地监管代理

9.1 业务内容

不动产登记代理专业人员参照附录A有关文件规定协助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实施国有建设用地供后监管的相关工作，包括现场勘查、

数据整理、投资强度估算、地块建设过程动态监测等。其中，国有

建设用地供后监管是自然资源和规划等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有建设用地批准文件、划拨决定书的规定，国有建设

用地有偿使用合同、产业项目履约监管协议的约定，对已供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履行法定职责的活动。

9.2 主要工作程序与技术要点

（1）接受委托，签订业务合同；

（2）参照附录A有关文件规定，编制工作方案，制定工作计划；

（3）收集和整理基础资料，了解供地条件、土地用途、面积、

容积率等规划条件，以及约定（规定）开工、竣工日期、土地闲置

情况等；

（4）实施现场勘查；

（5）编制监管分析报告等材料。

9.3 成果形式

现场勘查照片、分析报告、更新数据库或监管系统等，或合同

约定的其他成果。

9.4 专业能力胜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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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实施条例》《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等与土地供后监管相关的政

策和地方管理要求。

9.5 主要业务来源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等。

10.权属争议纠纷解决服务

10.1 业务内容

不动产登记代理专业人员参照附录A有关文件规定协助委托方

依据调查争议事实、梳理法律依据、提出解决方案等。

10.2 主要工作程序与技术要点

（1）接受委托，签订业务服务合同；

（2）参照附录A有关文件规定，编制工作方案，制定工作计划；

（3）调查及收集相关背景资料，梳理权属历史沿革，分析权属

争议要点；

（4）依据相关文件规定，以“尊重历史、面对现实”为原则，

提出争议纠纷解决措施，并与相关当事人进行沟通衔接；

（5）结合沟通衔接结果，提出权属争议纠纷解决方案。

10.3 成果形式

权属争议纠纷解决方案，调解结果书、处理决定，或相关中间

成果。

10.4 专业能力胜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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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具备权属争议协调能力和相关申请撰写、有关

证据搜集整理能力。

10.5 主要业务来源

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有关权属争议纠纷主体等。

11.不动产地籍调查相关服务

11.1 业务类型

不动产地籍调查相关服务类业务主要包括：

（1）不动产地籍总调查；

（2）不动产日常地籍调查；

（3）建设项目用地用海用岛全流程地籍调查，按用地阶段不同，

可以进一步划分为预审（规划选址）阶段、审批阶段、用地规划许

可阶段、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阶段以及竣工验收阶段等。

11.2 业务内容

不动产登记代理专业人员参照附录A有关文件规定为相关主体

提供对应类型的地籍调查专业服务。

11.3 主要工作程序与技术要点

（1）接受委托，签订业务合同；

（2）参照附录A有关文件规定，编制工作方案，制定工作计划；

（3）收集资料；

（4）工作底图测制；

（5）权属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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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不动产测绘；

（7）编制调查结果；

（8）地籍数据建设与更新；

（9）成果整理与归档等；

（10）建设项目用地用海用岛全流程地籍调查服务还需编制相

关申请材料，具体工作程序与技术要点同“7.用地用海用岛全流程

代理”。

11.4 成果形式

地籍调查相关的文本、图件及数据库成果，或相关中间成果。

11.5 专业能力胜任要求

熟悉《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地籍调查规程》等地籍调查相关法律、行政法规、政策规定和技

术标准、规程规范，掌握地籍调查、自然资源测绘相关工作流程、

材料要求。

11.6 主要业务来源

企业、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个人等。

12.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与资产清查相关服务

12.1 业务类型

业务类型可以划分为：

（1）自然资源调查；

（2）自然资源监测；

（3）自然资源资产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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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自然资源调查

（1）业务内容

不动产登记代理专业人员参照附录A有关文件规定开展自然资

源调查工作，分为基础调查和专项调查。其中，基础调查是对自然

资源共性特征开展的调查，专项调查指为自然资源的特性或特定需

要开展的专业性调查。

（2）主要技术要点

a）基础调查：以最新的全国国土调查及年度变更调查成果基础，

集成现有的森林资源清查、湿地资源调查、水资源调查、草原资源

清查等数据成果，形成自然资源管理的调查监测“一张底图”。按

照自然资源分类标准，根据最新的规范性文件要求适时组织开展全

国性的自然资源调查工作。具体实施参照《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

构建总体方案》执行。

b）专项调查：针对耕地、森林、草原、湿地、水资源、海洋资

源、地下资源、地表基质等自然资源的特性、专业管理和宏观决策

需求，组织开展自然资源的专业性调查，查清各类自然资源的数量、

质量、结构、生态功能以及相关人文地理等多维度信息。具体实施

参照《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构建总体方案》执行。

12.3 自然资源监测

（1）业务内容

不动产登记代理专业人员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供自然资源监

测专业服务。自然资源监测是在基础调查和专项调查形成的自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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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本底数据基础上，掌握自然资源自身变化及人类活动引起的变化

情况的工作，监管目标是实现“早发现、早制止、严打击”。根据

监测的尺度范围和服务对象，分为常规监测、专题监测和应急监测。

（2）主要技术要点

a）常规监测：围绕自然资源管理目标，以每年12月31日为时点，

对我国范围内的土地利用在内的各类自然资源的年度变化情况定期

开展的全覆盖动态遥感监测。

b）专题监测：对地表覆盖和某一区域、某一类型自然资源的特

征指标进行动态跟踪，用于掌握地表覆盖及自然资源数量、质量等

变化情况。专题监测及其监测要点如下：

①地理国情监测。以每年6月30日为时点，主要监测地表覆盖变

化，直观反映水草丰茂期地表各类自然资源的变化情况。

②重点区域监测。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等国家战略，以及三江源、秦岭、祁连山等生态功能重要地区

和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以及青藏高原冰川等重要生态要

素，动态跟踪国家重大战略实施、重大决策落实以及国土空间规划

实施等情况。

③地下水监测。依托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开展主要平原盆地

和人口密集区地下水水位监测；充分利用机井和民井，在全国地下

水主要分布区和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生态脆弱、地质环境问题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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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地区开展地下水位统测；采集地下水样本，分析地下水矿物质

含量等指标，获取地下水质量监测数据。

④海洋资源监测。监测海岸带、海岛保护和人工用海情况，以

及海洋环境要素、海洋化学要素、海洋污染物等。

⑤生态状况监测。监测水土流失、水量沙质、沙尘污染等生态

状况，以及矿产资源开发及损毁情况、矿区生态环境状况等。

c）应急监测：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按照自然资源部党

组的部署，对社会关注的焦点和难点问题，组织开展应急监测工作，

突出“快”字，响应快，监测快，成果快，支撑服务快，第一时间

为决策和管理提供第一手的资料和数据支撑。

12.4 自然资源资产清查

（1）业务内容

不动产登记代理专业人员参照附录A有关文件规定为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提供自然资源清查专业服务，包括查清实物量、核算价值

量和理清使用权状况等内容，清查范围包括全民所有土地、矿产、

森林、草原、湿地、水、海洋等7类自然资源资产。

（2）主要技术要点

a）查清实物量。按照国家统一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利用全国

国土调查、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确权登记、全民所有土地资产管理

信息系统、全国耕地资源分区分类评价、矿产资源储量数据库、油

气矿产储量数据库、矿产资源国情调查、海域海岛动态监管系统、

全国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数据、分等定级、水资源公报、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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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专项调查等成果，全面掌握各类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

数量、质量、用途、分布等实物属性信息，在管理系统中形成实物

量图层。

b）核算价值量。收集交易价格、收益、成本等价格信号，结合

基准地价、非油气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全国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

公示系统等成果，按照统一的基准时点更新和完善全民所有自然资

源资产清查价格体系，形成价格空间化成果，核算土地、矿产、森

林、草原、海洋等资源资产经济价值，在管理系统中形成价值量图

层。

c）理清使用权状况。在地籍调查、确权登记、土地市场动态监

测与监管系统、全国矿业权登记信息及发布系统、海域海岛动态监

管系统、海域和无居民海岛审批台账等成果基础上，理清使用权主

体及其类型、来源、年期、权利变化、合同价款等信息，在管理系

统中形成产权图层。重点理清国有建设用地、矿产、海洋等自然资

源资产的使用权状况；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其他类型国有自

然资源资产的使用权状况清查。

12.5 成果形式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清查有关的文本、图件和数据库成果及

有关中间成果。

12.6 专业能力胜任要求

熟悉《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构建总体方案》《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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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试行）》和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和资产清查的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政策规定和技术标准、规程规范。

12.7 主要业务来源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等。

13.地籍数据库建设与维护服务

13.1 业务内容

不动产登记代理专业人员参照附录A有关文件规定为委托人提

供地籍数据库建设与更新维护服务。

13.2 主要工作程序与技术要点

（1）梳理整合各类地籍调查成果和确权登记结果；

（2）构建完整的地籍数据库，实现图形、属性、档案等信息一

体化管理；

（3）编制地籍图；

（4）在更新维护方面，及时将通过审核或验收的地籍调查成果

纳入地籍数据库，确权登记结果实时同步至地籍数据库，实现动态

更新，同时，可结合国土调查、土地综合整治、城市更新等工作，

以不动产变化频繁、交易活跃区域为重点，组织开展地籍数据批量

更新。

13.3 成果形式

地籍数据库建设与更新维护相关的各种数据、文本、图件及数

据库及地籍图成果，或相关中间成果。

13.4 专业能力胜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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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构建总体方案》《地籍调查规程》《自然

资源确权登记操作指南（试行）》和地籍数据库建设与更新维护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政策规定和技术标准、规程规范。

13.5 主要业务来源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等。

14.咨询类业务

14.1 业务类型

咨询类业务主要包括以下类型：

（1）不动产登记相关法律政策咨询服务；

（2）不动产登记相关税务筹划与优化咨询服务；

（3）不动产登记信息延伸服务；

（4）产权咨询与信息化服务；

（5）土地资源盘活利用咨询；

（6）登记数据分析应用。

14.2 不动产登记相关法律政策咨询服务

（1）业务内容

不动产登记代理专业人员参照附录A有关文件规定为委托人提

供不动产登记相关事项的法律政策咨询以及风险提示服务。

（2）主要工作程序与技术要点

a）与委托人沟通，明确需求；

b）接受委托，签订业务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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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参照附录A有关文件规定，编制工作方案，制定工作计划；

d）确定需求涉及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政策规定，梳理相关

条款；

e）通过谈话的形式与委托人就委托事项进行沟通，解答委托人

的疑问，为委托人提供决策建议；

f）结合约定情况出具咨询服务报告，咨询报告中应明确咨询事

项、文件依据、决策建议等内容。

（3）成果形式

咨询报告、有偿谈话，或合同约定的其他成果。

（4）主要业务来源

企业、政府部门、个人等。

14.3 税务筹划咨询服务

（1）业务内容

不动产登记代理专业人员参照附录A有关文件规定为委托人咨

询的不动产交易、持有或投资过程中遇到的税务问题提供方案优化

建议。

（2）主要工作程序与技术要点

a）与委托人沟通，明确需求与问题；

b）接受委托，签订业务合同；

c）参照附录A有关文件规定，编制工作方案，制定工作计划；

d）查询相关法律、行政法规文件，初步拟定不同的不动产登记

方案及其对应的税务筹划方案，为委托人提供决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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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确定最优方案，结合约定情况出具咨询服务报告。咨询报告

中应明确咨询事项、文件依据、决策建议等内容。

（3）成果形式

咨询报告、有偿谈话，或合同约定的其他成果。

（4）主要业务来源

企业、个人等。

14.4 不动产登记信息延伸服务

（1）业务内容

不动产登记代理专业人员参照附录A有关文件规定可开展与不

动产登记相关的延伸服务，包括信息化服务、数据库建设、登记数

据分析等。

（2）主要工作程序与技术要点

a）接受委托，签订业务合同；

b）参照附录A有关文件规定，编制工作方案，制定工作计划；

c）摸清相关信息系统的数量、信息以及系统基础数据等；

d）整合和整理不动产登记资料，参照附录A有关文件规定开发

建设和升级维护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地籍数据库等；

e）编制相关文档或咨询报告。

（3）成果形式

信息化建设方案（需求说明文档），系统开发、系统使用说明

文档等，或合同约定的其他成果。

（4）主要业务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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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登记有关部门、企业等。

14.5 产权咨询与信息化服务

（1）业务内容

不动产登记代理专业人员参照附录A有关文件规定可开展以下

业务，主要包括：

a）产权咨询。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内部管理台账及权属材料，对

委托方名下的土地资源进行全面梳理，分类统计土地资源位置、面

积、用途、使用权性质、权属状况等，同时结合现场实地勘查，摸

查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具体利用现状，建立或更新土地资源清查台账，

同时协助实施产权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等处理，开展自然资源确权

登记与相关改革（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实践。

b）信息化服务。为委托方提供不动产登记或产权信息化建设服

务，开发土地房产或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存量土地资源综合开发利

用系统或物业租赁管理系统，对企业名下的不动产资源进行电子信

息化管理。

（2）主要工作程序与技术要点

a）接受委托，签订业务合同；

b）参照附录A有关文件，编制工作方案，制定工作计划；

c）根据委托人产权咨询清查目的和范围，建立统一的台账模板，

明确土地信息录入格式及内容，便于后续分类统计数据；

d）在现场实地勘查前做好培训工作，明确勘查重点，并及时将

外调信息录入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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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编制土地清查报告，在土地规划利用、权属完善等方面提出

合理化建议；

f）结合委托方需求，可进一步建立土地资源信息管理系统，实

现土地资源的动态监控和管理。

（3）成果形式

土地资源清查台账、土地资源清查报告、土地权属完善建议报

告、土地资源信息管理系统，或合同约定的其他成果。

（4）主要业务来源

有关企业、事业单位、个人等不动产产权主体。

14.6 土地资源盘活利用咨询

（1）业务内容

不动产登记代理专业人员参照附录A有关文件规定通过梳理国

家法律、行政法规及地方土地盘活利用相关政策规定，并结合土地

自身因素，如区位、用途、规划导向等，研究可实施的盘活利用路

径，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分析不同实施路径优劣势和可

实现的社会、经济效益，为企业投资决策提供参考。

（2）主要工作程序与技术要点

a）接受委托，签订业务合同；

b）参照附录A有关文件，编制工作方案，制定工作计划；

c）全面梳理并准确理解土地盘活利用相关政策规定；

d）参考相关技术规范和案例并结合企业需求合理确定项目经济

测算参数，保障经济评价结果客观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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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从实施难度、投入成本、经济效益、政策障碍等多角度展开

分析演算；

f）形成最优利用建议报告。

（3）成果形式

土地年度咨询顾问、土地开发利用方案、土地盘活利用路径分

析报告、土地开发利用可行性研究报告、土地开发投资项目建议书，

或合同约定的其他成果。

（4）主要业务来源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

14.7 登记数据分析应用

（1）业务内容

不动产登记代理专业人员参照附录A有关文件规定结合最新的

法律、行政法规、政策规定、技术标准、规程规范以及委托人的需

求等，对委托人提供的登记数据进行分析，并提出进一步的应用建

议。

（2）主要工作程序与技术要点

a）接受委托，签订业务合同；

b）参照附录A有关文件，编制工作方案，制定工作计划；

c）梳理现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政策规定和技术标准、规程

规范等文件；

d）结合委托人需求对登记数据进行分析；

e）形成数据应用报告，为委托人制定相关决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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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果形式

数据分析报告、数据应用建议报告，或合同约定的其他成果。

（4）主要业务来源

企业、事业单位、有关政府部门等。

（5）专业能力胜任要求

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税务优惠政策规定、技术标准、规

程规范以及不动产登记规则与各业务部门的信息化平台，具备数据

库以及系统开发相关基础知识。

15.研究类业务

15.1 业务类型

研究类业务可以分为课题研究和技术标准研究等。

15.2 业务内容

不动产登记代理专业人员参照附录A有关文件规定全面梳理查

阅有关文件或文献，对不动产登记的理论问题、技术问题及登记数

据分析等课题进行研究，以及编制有关技术规范、技术标准等。

15.3 主要工作程序与技术要点

（1）接受委托，签订业务合同；

（2）明确研究目的和研究方向，确定研究的范围和限制；

（3）资料收集和分析，搜集和分析相关领域的现有研究文献，

收集相关数据，分析研究领域中的技术空白和争议点；

（4）确定研究方法，设计研究框架，包括研究假设、变量和数

据收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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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围绕研究主题整理分析收集到的数据；

（6）编制成果，撰写研究报告、工作报告、技术标准和编制说

明等。

15.4 成果形式

工作报告、研究报告、技术标准文件、编制说明文件等，或合

同约定的其他成果。

15.5 专业能力胜任要求

了解土地管理、规划、不动产登记相关基础知识，熟悉各相关

行业最新政策动态，具备一定写作能力。

15.6 主要业务来源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事业单位、行业协会等。

16.成果质量要求

不动产登记代理服务的成果应在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技

术标准的前提下，以委托合同约定的内容与质量要求为准，不能按

照约定要求完成的，应及时与委托方沟通并协调变更委托合同。不

同类型代理业务成果的基本要求如下：

（1）登记代理类成果：应协助委托人获取不动产权证书、不动

产登记证明或相关中间成果。

（2）资料整理类成果：应整理形成资料清单目录，明确各项资

料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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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类成果：宜编制工作报告与技术报告，工作报告应包

含工作背景、工作过程、工作总结等内容；研究报告应包含研究背

景、技术路线、参考文件、研究内容、研究总结等内容。

（4）咨询类成果：付费谈话形式的咨询类业务成果应做好咨询

纪要记录；其他形式咨询成果应编制咨询报告，报告应包含咨询内

容、文件依据、咨询建议等内容。

17.专业服务取费

不动产登记代理业务总体上属于市场化服务范畴，服务取费遵

循市场化原则。

（1）对于服务政府部门的业务，可按照政府采购管理部门的有

关采购专业技术服务要求执行。

（2）对于服务企业、个人等技术业务，在符合相关行业取费标

准的前提下，遵循市场竞价原则合理取费。

（3）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共同抵制“恶性压价”“支

付回扣”等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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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各类业务主要工作依据

A.1 不动产权利登记代理主要工作依据

不动产登记代理工作开展过程中可参考的主要文件如下[1]：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278号）；

（6）《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656号）；

（7）《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

（2009年12月31日）；

（8）《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

见>》；

（9）《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依法保护国有农场土地合法权益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01〕8号）；

（10）《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 第63号）；

（11）《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1997年5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56号发布，根据2001

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98号《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的决定》修正）；

（12）《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林权登记发证管理工作的通知》（林资发〔2007〕33

号）；

（13）《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国土资

发〔2011〕60号）；

（14）《国土资源部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财政部 农业部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

证的若干意见》（国土资发〔2011〕178号）；

（15）《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林权类不动产登记做好林权

登记与林业管理衔接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31号）；

（16）《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快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0〕

84号）；

（17）《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快完成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的通知》（自然资发〔2022〕

19号）；

（18）《自然资源部关于探索推进海域立体分层设权工作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8号）；

（19）《自然资源部关于持续推进农村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

109号）；

（20）《不动产登记规程》（TD/T 1095—2024）。

A.2 其他登记代理主要工作依据

其他登记代理工作开展过程中可参考的主要文件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不动产登记规程》（TD/T 1095—2024）。

A.3 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代理主要工作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不动

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这 5 部法律、行政法规为不动产登记代理业务应当遵循的基本依据，下文若无特殊不予重复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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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代理工作开展过程中可参考的主要文件如下：

（1）《自然资源部 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 水利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

记暂行办法>的通知（2019年7月11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操作指南（试

行）>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9号）。

A.4 用地用海用岛全流程代理主要工作依据

用地用海用岛全流程代理工作开展过程中可参考的主要文件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

（3）《国土资源部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令 第68号）；

（4）《国土资源部关于修改<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令第69号）；

（5）《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2〕142号）；

（6）《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规范报部审查的建设项目用地报批材料和审查报告文本格式的函》

（自然资办函〔2022〕819号）；

（7）《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用地用海要素保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89号）；

（8）《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改进优化能源、交通、水利等重大建设项目用地组卷报批工作的通

知》（自然资发〔2024〕36号）。

A.5 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代理主要工作依据

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代理工作开展过程中可参考的主要文件如下：

（1）《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656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 第63号）；

（3）《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 第80号）。

A.6 国有建设用地供后用地监管代理主要工作依据

国有建设用地供后用地监管代理工作开展过程中可参考的主要文件如下：

（1）《划拨用地目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第9号令）；

（2）《闲置土地处置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第53号令）；

（3）《自然资源部关于完善工业用地供应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通知》（自然资发〔2022〕201

号）。

A.7 权属争议纠纷解决服务主要工作依据

解决权属争议纠纷工作开展过程中可参考的主要文件如下：

（1）《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 第17号）；

（2）《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土地权属争议调处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7〕94号）；

（3）《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印发<确定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的通知》（〔1995〕国土

〔籍〕字第26号）；

（4）《国土资源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军用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

（国土资发〔2010〕197号）；

（5）《国土资源部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财政部 农业部<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

证的若干意见>》（国土资发〔2011〕178号）；

（6）《国土资源部 财政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农业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宅基地和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14〕101号）；

（7）《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快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发证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

资发〔2016〕19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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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自然资登记函〔2019〕

6号）；

（9）《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林权类不动产登记做好林权

登记与林业管理衔接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31号）；

（10）《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快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0〕

84号）；

（11）《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工作问答的函》（自然

资办函〔2020〕1344号）；

（12）《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快解决不动产登记若干历史遗留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号）；

（13）《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处事宜的函》（自然资办函〔2021〕2154号）。

A.8 地籍调查相关服务主要工作依据

地籍调查相关服务工作开展过程中可参考的主要文件如下：

（1）《地籍调查规程》（GB/T 42547—2023）；

（2）《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籍调查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195号）。

A.9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与资产清查相关服务主要工作依据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与资产清查相关服务工作开展过程中可参考的主要文件如下：

（1）《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构建总体方案>的通知》（自然资发〔2020〕

15号）；

（2）《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127

号）。

A.10 地籍数据库建设与维护服务主要工作依据

地籍数据库建设与维护工作开展过程中可参考的主要文件如下：

（1）《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构建总体方案>的通知》（自然资发〔2020〕

15号）；

（2）《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籍调查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195号）。

A.11 咨询与研究类业务主要工作依据

咨询与研究类业务开展过程中可参考的主要文件如下：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的意见》（国办发〔2022〕19号）；

（2）《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加强土地资产管理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国

土资发〔1999〕433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的通知》（国办发〔2019〕8号）；

（4）《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互联网+不动产登记”建设指南>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0〕

1355号）；

（5）《国家税务总局 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深化信息共享 便利不动产登记和办税的通知》（税

总财行发〔2022〕1号）；

（6）《关于盘活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指导意见》（财资〔2022〕124号）；

（7）《自然资源部、国务院国资委印发关于推进国有企业盘活利用存量土地有关问题的通知》（自

然资发〔2022〕205号）；

（8）《自然资源部关于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171号）；

（9）《自然资源部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进

一步提升不动产登记便利度促进营商环境优化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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